
【填写 明】 非 税家庭（儿童加算 ）用
第1号 式  （正面）

框：必 填写
框：根据 情况填写
框： 明事

【材料必 提交的期限】
申 材料超 提交期限 ，

不予受理。

・ 在基准日当日，符合
放条件的儿童的姓名。

・ 是否 同一生 ，并

在“生計同一確認欄”的表
格中打勾 。
・ 限打勾 的儿童才能作
儿童加算 的 象。

辞退 取儿童加算 助
， 在此 画叉“ ”

后回寄。

・ 主姓名 左上角 的收信人名。
・填写的日期即 日期。
・ 号 填写平日白天能打通的 。

記入②

・ 作 放 象家庭的 主的姓名。

・ 放 象 主。可能有与 儿童扶 

人不相同的情况。

放 金 ，是 象家庭的儿童的
人数×５万日元。提交本申 表后
之后， 定 放金 。最 决定金

款金 。

下述儿童符合儿童加算 象。
取 儿童的 ，需要 外提交“申請書（様式第2号）”
行申 。 情 参照越前市官网。

【符合追加 象的儿童】

・在基准日第二天以后出生的儿童
・ 然没有同居在同一家庭中，但是居住在学生宿舍等 ，
并属于被  的儿童

越前 太郎 6 ○ ○ 0*0-1234-5678

・ 最近新 取 助金的 行
信息※

※ 行 信息 示末尾4位数。

・此 空白 ，需要在下面的
框内填写 行 号信息。

填写①



限代理 放 象的 主 理 ・ 取 填写。
原 上， 限符合下述身 的人 才可以作 代理人 理 ・ 取手 。
①同一家庭内的成 ② 属等

③法定代理人（成年 人， 裁判 予代理 的保左人等）

代理作 放 象的 主 理 ・ 取 的追加材料
提供“ 主”和“代理人”双方的身  明。

※依据“成年後見登記制度（成年后 人登 制度）”的登 事 明 中 成年后 人 ，可以提交其 印件代替填写代
理 的内容。

※依据“成年後見登記制度（成年后 人登 制度）”的登 事 明 中 保佐人・ 助人，并且，在代理 目 中可以 
被 予 取公共 相 的代理 ，可以提交其 印件代替填写代理 的内容。

・申 ： 由代理人代替 主申 ，由 主本人 取。
取 ： 由 主本人 行申 ，由代理人代替 主 取。
・申 及 取 ： 代理人代替 主完成从申 到 取的全 程。

限本 正面“支給口座” 空白 ，或者 取 的 行 生 更 填写。
※“支給口座”没有 更 ， 不需要填写 框中的内容。

①的 ⇒ 提供背面的“本人的身 明材料”。
指定②的 ⇒ 在市政登 的 中 一个打勾 。并提供“本人的身 明材料”。

登 了 个以上的 ， 在“振込口座記入欄”中填写希望 入的 信息。
③的 ⇒ 在“振込口座記入欄”中填写 行 信息。并提供“本人的身 明材料”以及“ 信息的材料”。

在希望
入的

打勾

【本人的身 明材料】（下述任何一 ）
个人 号 ・ 照・ 照・健康保 等

【 信息的材料】
存折或 行借
（可以 金融机 名称，支店名称， 号，名 人的片假名的 面）

【填写 明】 非 税家庭（儿童加算 ）用
第1号 式  （背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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